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

关于调整学校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通知

教务通知[2022]第 41 号

根据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》（校字 2019

第 33号）及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》（校字 2019

第 52号），为保证 2022 届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

对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调整。

一、工作流程

1.各系于 5月 12日前上报分委会成员名单纸质版，落款盖学院

公章；

2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的调整结果最后向各系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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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5月 9日


